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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做歷史解釋時

，往往牽涉到跨學科的科技整合問題。而

戰後臺灣史更涉及近代民主憲政、國際條

約、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更具科際整合

的特色。因此，在解讀戰後臺灣史涉及的

法規制度、條約時，必須注意文脈的理解

、前後文的對照，解釋時還必須注意是否

合乎學理，才可減少誤讀。

以舊金山和約（當時稱金山和約）為

例，是國際法上盟國結束與日本戰爭的條

約，也關係日本原本領土及占領地的處分

。過去臺灣的歷史教育往往強調「開羅宣

言」和「波茨坦宣言」是決定臺灣地位歸

屬的關鍵文書，近年來更有人直接主張這

兩份文書是國際承認的條約。問題是，如

果是正式的條約，不僅當事國須簽署、批

准，以美國為例，也必須經過國會通過。

而這兩份文書沒有經過美國國會通過。

一般而言，有關舊金山和約對臺灣地

位的影響主要有兩個不同解釋。其中與臺

灣關係最直接的是第二條的乙項：「日本

茲放棄其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

、權利名義與要求」。由於只規定日本放

棄，沒有規定放棄給何國，因而成為臺灣

地位未定論的重要根據。至於反對者則認

為，由於當時有中國代表的爭議，導致沒

有中國代表出席，才做如此規定。

純就條約內容來看，第二條的甲項是

規定日本放棄高麗，內容與臺灣類似，為

何沒有高麗地位未定論的問題。這個問題

對照第二十一條規定，就更為清楚。雖然

中國沒有代表，在此條中仍然規定「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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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約第二十五條之規定，中國仍得享有第

十條及第十四條甲款二項所規定之利益；

韓國亦得享有本約第二條，第四條，第九

條及第十二條所規定之利益。」換言之，

明白規定韓國繼受高麗的主權，中國則沒

有取得臺灣。

換言之，根據第二條和第二十一條的

規定，舊金山和約是刻意規定讓日本放棄

臺灣，而不敘明讓與的對象。

也許有人會認為舊金山和約沒規定

，次年的臺北和約規定臺灣歸屬中華民國

即可。但是臺北和約的第二條就是根據舊

金山和約的第二條內容，除非日本不準

備遵守舊金山和約，否則既然在舊金山和

約放棄臺灣，就失去再處分臺灣的權力。    

舊金山和約第二十六條後段還限制日本和

其他國家簽約的範圍，明白規定：「倘日

本與任何國家成立媾和協定或有關戰爭要

求之協議，而於各該協議中給予該國以較

本約規定為大之利益時，則該項利益應由

本約之締約國同等享受。」換言之，日本

不可以在舊金山和約之後，給予任何國家

舊金山和約規定以外的利益，這也排除讓

與臺灣的可能。

最後，條約內容的意義，也可以透過

批准時國會（立法院）的會議紀錄，有更

清楚的了解。無論是外交部向立法院的報

告或日本國會的會議紀錄，都排除在臺北

和約明文將臺灣讓與中華民國的可能。就

此而言，將史料放在當時的歷史時空脈絡

下理解，會比對純粹單一條文的理解，更

為重要。條約如此，法規、制度亦然。


